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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57

证券简称：厦门象屿公告 编号：临

2017-073

号

债券代码：

143295

债券简称：

17

象屿

01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象屿农产

20%

股权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8年7月11日，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象屿”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象屿农产2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厦门象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收购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20%股权，收购价格将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的评估

价值予以确定。

2018年8月2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拟收

购股权所涉及的黑龙江象屿农业物产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8）第3555号）。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057

证券简称：厦门象屿 公告编号：

2018-074

号

债券代码：

143295

债券简称：

17

象屿

01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国际航运中心E栋11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60,414,1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421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水利和副董事长陈方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参加，经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吴捷董事主持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长张水利和副董事长陈方由于工作原因无法参加；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象屿农产20%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285,814 95.3518 2,987,520 4.648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414,157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60,409,357 99.9996 4,800 0.0004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收购象屿农产

20%股权的议案

61,285,814 95.3518 2,987,520 4.6482 0 0

2

关于修订 《公司章

程》的议案

94,661,434 100 0 0 0 0

3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

管理制度》的议案

94,656,634 99.9949 4,800 0.0051 0 0

注：以上数据包含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投票数。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

通过。

2、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象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第1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珂、潘金梅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和《网络投票细则》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467

股票简称：好 当 家 公告编号：临

2018-019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二十号-农林牧渔》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8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

审计）公告如下：

经营指标 2018年1-6月 2017年1-6月 增减幅度（%）

冷冻调理食品（吨）

产量 10593.17 10496.77 0．92

销量 10531.75 10166.61 3.59

库存量 1268.55 1497.23 -15.27

捕捞产品（吨）

产量 34100.57 39253.88 -13.13

销量 40531.26 46402.27 -12.65

库存量 24156.53 23438.83 3.06

海参加工制品（吨）

产量 147.20 129.43 13.73

销量 98.56 164.98 -40.26

库存量 201.74 132.67 52.06

鲜海参（吨）

产量 1954.55 2459.85 -20.54

销量 1954.55 2459.85 -20.54

库存量 0 0 0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本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

该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467

证券简称：好当家 公告编号：临

2018-020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8年8月29日接到控股

股东好当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当家集团）通知，该股东通过二级市场增持了本

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好当家集团通过法律允许的二级市场增持了本公司股份3,100,000股， 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0.21%� 。

本次增持前，好当家集团持有594,425,190股公司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69%，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94,425,190股。 本次增持后， 好当家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59752519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0.90%。

二、增持情况说明

（一）、增持计划：计划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在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 通过增持人账户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在二级市场增持本公

司股票。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增持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公司市场

价值的认可。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四）、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累积增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拟增持股票的价格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或

累计跌幅比列，增持人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通过上海证券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七）、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八）、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增持人将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实施本次增持

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

实施或无法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披露。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并在增持计划实施

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好当家海洋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18-059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认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关于确定2015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

业和优势企业通过复核企业及2018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和优势企业

的通知》（国知发管函字[2018]158号），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公司” ）被认定为 “2018年度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企业建设工

作期限自2018年8月至2021年7月。

本次认定结果体现了公司良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突出的综合竞争优势，

拥有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持续的创新机制。 未来，公司将会进一

步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加强技术改进与创新，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

2018-060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及外观设

计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名臣健康” ）于近日

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5项发明专利证书及4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

序

号

证书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

授权日

专利权期限

专利权

人

1 2871320

一种四味明目中药

牙膏

ZL201511004983.7

2015年12月

25日

2018年04月

06日

自申请日起20

年

名臣健

康

2 2906890

含有榴莲提取物的

化妆品组合物

ZL201510902930.0

2015年12月

09日

2018年05月

01日

自申请日起20

年

名臣健

康

3 2912735

草本植物苎麻根和

羊蹄根提取物在制

备口腔护理产品中

的应用

ZL201511003856.5

2015年12月

25日

2018年05月

04日

自申请日起20

年

名臣健

康

4 3012225

一种天然风味的保

健牙膏

ZL201511004832.1

2015年12月

25日

2018年07月

27日

自申请日起20

年

名臣健

康

5 3014364

一种含有双菌发酵

豆奶提取物的化妆

品基质及应用

ZL201610013779.X

2016年01月

06日

2018年07月

27日

自申请日起20

年

名臣健

康

二、外观设计专利证书

序

号

证书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

申请日

专利

授权日

专利权期限

专利权

人

1 4579394

包装瓶（绿效专注健

康护理一）

ZL201730419668.4

2017年09月

06日

2018年04月

03日

自申请日起10

年

名臣健

康

2 4747990

包装瓶（绿效专注健

康护理二）

ZL201730419553.5

2017年09月

06日

2018年07月

17日

自申请日起10

年

名臣健

康

3 4745977

包装瓶（美王啫喱水

瓶）

ZL201830041126.2

2018年01月

29日

2018年07月

17日

自申请日起10

年

名臣健

康

4 4746926

包装瓶（美王人参蜜

瓶）

ZL201830041217.6

2018年01月

29日

2018年07月

17日

自申请日起10

年

名臣健

康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专利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充分

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持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技术创新，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41

证券简称：贤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8-049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并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质押融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将持有的应收账

款、票据、股权等向银行及其它机构申请融资时进行质押，总质押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亿

元。

2. 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并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自该议案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

公司（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下属各级子公司）相互之间向相关机构

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额度有效期为12个月，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并严格

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质押融资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6） 和《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3）。

二、交易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蓉胜” ）与汇丰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珠海珠宾支行（以下简称“汇丰银行” ）签署了《银行授信函》及

《应收账款质押协议》，珠海蓉胜向汇丰银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装运后

卖方融资授信，作为担保，珠海蓉胜提供不超过人民币9,504万的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同时

由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3,63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并向汇丰银行签署了《公司/企业保

证书》。 实际融资金额及担保金额以汇丰银行最终实际发放的金额为准。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珠海蓉胜超微线材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5年12月18日

2．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西路681号4栋101

3．法定代表人：卢敏

4．注册资本：18,000万元

5．主营业务：生产和销售电线电缆产品（各种漆包线、铜包铝线、镀锡线、三层绝缘

线等）、电工电器产品、附件，技术咨询，电器机械及器材、自动化仪表及系统制造、维修、

销售，金属材料加工（裸铜线、金属绞线、切割线、合金线），本公司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许

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指标（2018年6月30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8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493,103,636.48 532,780,971.14

负债总额 268,899,368.06 294,993,609.4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10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63,616,215.07 290,747,273.70

净资产 224,204,268.42 237,787,361.69

2017年（1-12月） 2018年（1-6月）

营业总收入 905,397,395.31 461,857,864.34

营业利润 29,429,621.76 12,544,850.13

净利润 25,870,931.50 13,583,093.27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与客户对担保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保证一经要求立即支付担保款项，但前

提是保证人在本保证书项下支付的总金额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超过最高债务。为免存疑，保

证人在本保证书项下的保证义务涵盖欠付银行任何分支机构的担保款项。

2.保证人应自银行要求保证人偿还担保款项之日起支付担保款项的违约利息，直至

银行收到全部担保款项为止。在此期间无论是否发生诉讼或其他限制保证人付款的情况，

违约利息应持续计算。

3.保证人应全额补偿银行因执行本保证书而产生的所有开支（包括律师费）。

4.为避免歧义，保证人在上述第2条和3条项下的责任不受限于最高债务。

5.由银行的任何适当授权职员签署的欠款证书，在无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对保证人而

言，应是未偿付担保款项金额的一项终局性证据。

6.在本保证书项下，任何担保款项的保证期间为该担保款项中如担保款项定义中所

指部分的到期日起两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对外担保后，公司累计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8,63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14.25%； 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13,793.88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55%。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诉担保等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珠海蓉胜与汇丰银行签订的《银行授信函》、《应收账款质押协议》；

4.公司与汇丰银行签订的《公司/企业保证书》。

特此公告。

贤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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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项目中标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深圳

市招华国际会展发展有限公司、南京联昌机电有限公司等多家建设单位的中

标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主要中标订单情况如下

序

号

建设单位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万

元）

1

深圳市招华国际会展发展有限

公司

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一期）装修工程二标段 14,267.21

2 南京联昌机电有限公司

明发科技商务城一期A区03#、10#楼室内装修工程工程总承包

（EPC）

10,638.98

3 郑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项目室内装修（二装部分）工程 8,399.62

4

陕西煤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

西安总部研发基地项目一期A区装饰工程 8,379.85

5 三星物产建设（西安）有限公司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12英寸闪存芯片二期项目之GCS

栋和后门栋装修/涂装工程（A16�PKG）

4,823.06

6

长沙市经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八方小区二期集中商业精装修工程第一标段 4,146.56

合计 50,655.28

二、中标订单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已中标尚未签订合同的项目涉及会展中心、商务写字楼、体育场馆、

研发基地、芯片厂房及商业精装修，客户涉及大型央企、地方国企、港资企业、

韩资企业，总金额为人民币50,655.28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的12.94%。

其中，深圳国际会展中心项目是关系深圳特区未来发展的重大标志性工

程，对于提升城市功能和形象、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有着重要意义；南京

明发科技商务城主要投资方为明发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项目建成后将引

进200家国内外软件研发企业入驻，并将为创业企业提供5万平方米的孵化面

积；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为2019年在郑州市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主办场地，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郑州新地标；三

星12英寸闪存芯片项目将助力西安高新区打造千亿级半导体产业集群，奠定

西安高新区全球半导体产业基地的地位。

上述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

积极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提升在公装领域的市场份额，巩固在会展中心、体育

场馆、办公及商业综合体等细分领域的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背

景下，公司重点服务于央企、国企项目，在大型地标性公装项目上取得进一步

突破，充分利用品牌优势和管控经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风险提示

上述已中标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深圳市奇信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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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审议情况：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4月24日召开公

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 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以下简称 “交易商协

会” ） 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2017年11月15

日，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超短期融资券

申请注册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交易商协会增加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20

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并授权董事会办理发行的具体事项。

2018年4月13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8】SCP76号），交易商协会决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

为人民币4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2018年4月2日）起2年内有

效。 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二、经上述核准的超短期融资券前期发行情况：

经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SCP76号）核准，

公司前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具体情况如下：

1、2018年5月1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32之《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2、2018年6月14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二期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34之《南

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

短期融资券已于2018年7月13日到期兑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

ls2018-035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

公告》。

3、2018年7月9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39之《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短

期融资券已于2018年8月16日到期兑付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

ls2018-041之《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

公告》。

4、2018年7月12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四期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40之《南

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

短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5、2018年8月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五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42之《南京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短

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6、2018年8月10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六期超

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5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43之《南

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超

短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7、2018年8月20-21日，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七期

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3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编号为ls2018-044之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

次超短期融资券尚未到期兑付。

三、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

2018年8月24日， 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发行了2018�年度第八期超短

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3亿元。 本期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8月28日全额到账，

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银行贷款。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人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八期超

短期融资券

简称 18南京医药SCP008

注册通知书文号 中市协注【2018】SCP76号 注册金额 40亿元

代码 011801674 期限 270日

起息日 2018年8月28日 兑付日 2019年5月25日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发行日 2018年8月24日

计划发行总额 3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3亿元

发行利率 4.38% 发行价格 面值100元

簿记管理人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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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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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8月29日（星期三）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8月28日-2018年8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29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8年8月28日15:00�至 2018年8月2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11号万柳亿城中心A座4层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新国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代表股份79,103,243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1.130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数79,095,

8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1.12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数7,400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0.003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黄娜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进

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结

果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

(股)

比例

议案1： 关于补选孙梅

春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全体股东 79,103,243 100.00% 0 0% 0 0%

通

过

议案2： 关于变更公司

名称的议案

全体股东 79,103,243 100.00% 0 0% 0 0% 通

过

议案3： 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的议案

全体股东 79,103,243 100.00% 0 0% 0 0% 通

过

议案4：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

全体股东 79,103,243 100.00% 0 0% 0 0% 通

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18年8月14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公司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总结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议案2、议案3、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该

等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黄娜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勘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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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及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集团” ）通知，其所持有的公

司部分股份解除司法冻结、解除质押冻结后办理了质押登记，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日

期

解除冻结日

期

冻结申请人

本次冻结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10,539,140

2015年03月

05日

2018年08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颜淖

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5巴执字第25号

0.80%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15,192,000

2015年03月

05日

2018年08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颜淖

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5巴执字第26号

1.15%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23,256,000

2015年03月

09日

2018年08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中级人民法院2015

马执字第 25-1� 26-1

号

1.76%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35,406,000

2015年03月

09日

2018年08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

尔中级人民法院2015

马执字第 25-1� 26-1

号

2.68%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1,322,859

2015年03月

05日

2018年08月

27日

内蒙古自治区巴颜淖

尔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5巴执字第25号

0.10%

解除司法冻结股份小计 85,715,999 6.48%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84,393,140

2010年04月

16日

2018年08月

28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市民中心支行

6.38%

博源集团所持公司的上述8,571.60万股股份，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执行裁定书，解除了上述股份的司法冻结；公司控股子

公司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已还清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民

中心支行贷款，银行解除了股份的质押。

二、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冻结股数

（股）

冻结开始

日期

冻结到期日 冻结申请人

本次冻结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1,322,859

2018年08

月28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鄂尔多斯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铁西支行

0.10%

对外担

保质押

博源集团 公司第一大股东 84,393,140

2018年08

月28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鄂尔多斯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铁西支行

6.38%

对外担

保质押

质押冻结股份合计 85,715,999 6.48%

经与博源集团核实，博源集团持有公司的上述股份因其为内蒙古蜜多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质押给鄂尔多斯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西支行，于

2018年8月28日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止2018年8月28日，博源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322,491,995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33.26%，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稷弘立”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2,300,995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81%，博源集团和中稷弘立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354,792,99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4.07%；博源集团和中稷弘立累计冻结（质押、司法）持有的公司股

份1,353,091,9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3%。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公

司的影响，并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